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教師專業進修研習

臺北市99學年度高級中學夥伴學習群教師專業成長研習實施計畫
（生涯規畫學科）
壹、依據

教育部補助辦理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教師進修研習課程經費作業要點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中華民國99年7月5日北市教中字第09936989100號函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中華民國99年10月15日北市教中字第09940692701號函
貳、目的

為推動高中新課程之實施，強化教師因應新課程之教學專業知能，並建構區域校際策略聯盟與教師夥伴學習同儕支持系統，以提昇教師專業成長及教學成效。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學校：臺北市立大理高級中學
肆、辦理內容

一、夥辦學校：臺北市境內公私立高級中學（含國立學校）。

二、參加對象：1.臺北市公私立(含國立)高中生涯規劃學科教師暨輔導教師報名參加。

              2.臺北市公私立高職生涯規劃學科教師暨輔導教師自由報名參加。

              3.全國公私立高中職生涯規劃學科教師暨輔導教師自由報名參加。

4.報名參加教師公假排代、出差旅費依各校規定辦理，名額限40人。
三、研習時間：99年12月24日(星期五)至25日(星期六)；全程參與教師核發研習時數9小時。              
第一天【報到】08:45~08:50請至捷運板南藍線南港站平面道路2號出口報到，搭乘遊覽車赴南港軟體園區。
第二天 【報到】08:30-09:00請至大理高中2樓會議室報到。
四、研習地點：臺北市南港軟體園區、內湖科學園區、臺北市立大理高級
中學2樓會議室
五、研習課程內容：
	日期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主持(講)人
	地 點

	第一天
	08:45~08:50
	【報到】
捷運板南藍線

南港站平面道路2號出口
	大理高中
（搭乘遊覽車赴南港軟體園區）
	南內

港湖

軟科

體學

園園

區區



	
	08:50~09:10
	始業式
	教育局長官

謝念慈 校 長
	

	
	09:10~12:00
	南港軟體園區

內湖科學園區

簡報參訪
	臺北市政府

科技產業服務中心
湯副主任偉民
	

	
	12:00~13:00
	午餐
	學學一口學食堂
	

	
	13:00-15:00
	運用色彩學
	學學文創志業
徐董事長 莉玲
	

	
	15:00-16:30
	學學文創

參觀導覽
	學學文創志業
王協理 平娟
	

	第二天
	08:30-09:00
	報到
	大理高中
	大

理

高

中

會

議

室

	
	09:00-12:00
	企業文化與價值-金融、製造產業
	寶來證券公司

人力資源處

王經理 藝玲
	

	
	12:00-13:20
	意見回饋與討論
	教育局長官

謝校長 念慈 
	


伍、報名方式：請於99年12月20日(星期一)前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進行網路報名，流程如下：
一、進入網址http://inservice.nknu.edu.tw/index2-2.aspx，點選首頁左上方「使用者登入」輸入個人帳號密碼。（若無帳號者，請先至首頁左上方「使用者帳號申請」進行「教師個人帳號申請」，完成並登入後即可立刻線上報名）      
二、登入帳號後，請點選首頁右方「研習資訊分類索引-依學校」→「普通高級中學課程學科中心」→「臺北市99學年度高級中學生涯規畫夥伴學習群教師專業成長研習」。

三、點選「線上報名專區」→填寫資料後點選「我要報名」即完成報名手續。

四、聯絡人：臺北市立大理高中 張偉芬教師 電話：（02）2302-6959
轉155，手機：0932-934-829。
陸、經費預算
	
	
	
	▓申請表

	教育部委辦計畫項目經費
	

	
	
	     □核定表

	申請單位：臺北市立大理高級中學
	計畫名稱：臺北市99學年度高級中學夥伴學習群教師專業成長研習實施計畫

（生涯規畫學科）

	計畫期程： 99年 8月 1日至 99年12月 31日

	計畫經費總額：50,000元，申請金額：     50,000元   ，自籌款：    0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教育部：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XXXX部：………………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部核定計畫經費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金額（元）
	說明

	
	鐘點費
	1,600
	3時*3人
	14,400
	講師鐘點費
	
	

	
	印刷費
	15,000
	1式
	15,000
	手冊編印費
	
	

	
	交通費
	6,000
	1趟
	6,000
	生涯實察研習交通(含膳雜費)
	
	

	
	便當
	80
	 45人
	3,600
	活動餐費
	
	

	
	其他
	8,500
	1場
	8,500
	場地租借
	
	

	
	小計
	
	
	47,700
	
	
	

	雜
支
	
	
	
	2,300
	各項雜支
	
	

	合  計
	
	
	50,000
	
	 
	

	承辦             會計            機關長官
單位             單位            或負責人
	教育部         教育部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備註：
1、依行政院91年5月29日院授主忠字第091003820號函頒對民間團體捐助之規定，為避免民間團體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申請捐助，造成重複情形，各機關訂定捐助規範時，應明定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提出申請捐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擬向各機關申請補助經費項目及金額。
2、補助案件除因特殊需要並經本部同意者外，以不補助人事費為原則；另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則一律不予補助。

3、各經費項目，除依相關規定無法區分者外，以人事費、業務費、雜支、設備及投資四項為編列原則。

4、雜支最高以【(業務費)*5%】編列。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　【補助比率　　％】

□酌予補助

	
	餘款繳回方式：
□依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

（□繳回    □不繳回）

□其他（請備註說明）


柒、經費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專款項下支付。

捌、本計畫奉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實施；修正時亦同。







